
2025 年度长春市支持获奖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 

申 报 指 南 

 

为深入实施《关于进一步激励人才引领支撑长春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长春市关于支持在长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若

干政策措施》，市科技局决定启动实施“2025 年度长春市支持获

奖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以下简称“专项”）。后续实施以年

度实际发布的申报指南为准。 

一、支持对象 

项目申请人应为在规定年限内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或者获得省级技术发明奖、省级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的获奖人员。 

项目申报单位应为获奖人员在长春市域内注册成立的，对获

奖科技成果进行直接转化并实现产业化的企业。 

二、申报要求 

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获奖时间应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以获奖证书日期为准）。 

2、获奖成果不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机密、科研和商业秘密

等，知识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3、项目申请人在长春市域内注册成立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对

相关获奖成果实现了产业化，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无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情况； 

4、自获奖以来，通过本地转化该获奖成果，实现不低于 50

万元的年均销售收入，或累计获得不低于 100 万元的社会资本投

资； 



5、申报单位、申请人无不良征信记录和科研失信情况； 

6、同一奖项不可重复申报本专项，且全体获奖人员及参加

单位（以获奖证书所列人员及参加单位为准）一致同意申请人申

报本专项。 

三、申报材料 

本专项采取网上申报和纸件申报并行方式，网上申报材料和

纸件申报材料应一致。主要包括： 

1、项目申报书。 

2、证明材料： 

（1）获奖佐证； 

（2）获奖人员在长春市域内注册成立企业佐证； 

（3）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并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保的佐证； 

（4）获奖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及全体获奖单位和人员一致同

意证明； 

（5）获奖成果转化的产品、技术销售收入或获得社会资本

投资的佐证。 

3、科研诚信承诺。 

4、其他相关材料。 

四、推荐单位 

申报单位所在县（市）、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作为推荐

单位，负责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并

进行项目推荐。 

五、申报流程 

（1）网上申报。指南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19 日

17：00 止，通过“长春科创一网通”平台申报。在此期间，推荐

单位审核网上申报材料，如发现问题，可退回申报单位修改并再



次提交。 

（2）网上推荐。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推荐单位进

行网上集中推荐；2025 年 10 月 23日至 24 日，专项管理部门对

网上推荐进行审核受理。 

（3）材料打印。申报受理后，申报单位自行打印网上申报

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及全部证明材料），按要求加盖公章，于

2025 年 10 月 28日 17：00 前，送达推荐单位。 

（4）集中推荐。推荐单位按要求对申报书加盖公章，并出

具正式推荐公函（一式 2 份加盖公章的红头文件，附推荐项目名

单），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 09：00至 31 日 17：00 集中报送至

项目管理部门。 

（5）评审立项。市科技局组织开展形式审查、评审论证和

实地考察等，形成拟支持项目名单，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立项实施。 

六、支持方式 

由评审专家对申报项目的技术先进性、产业化前景、获得社

会资本投资额度、经济社会效益及影响等方面评价赋分，按照综

合分值和专家组现场考察结论，由高到低择优立项，采取“后补

助”方式支持。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的立项项目，单个给予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或者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

立项项目，单个给予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获

得省级技术发明奖或者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的立

项项目，单个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七、资金使用 

本专项所支持的资金，由被支持单位单独建账管理，不得用



于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无关的支出。被支持单位应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 

八、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431—88777251； 

技术支持电话：0431—88777272； 

通信地址：长春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发展规划处（长春市南关

区华新街 700 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 B 区 591-2 室）。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 

                              2025 年 9 月 30 日 

 


